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文件

1111111 郑郑建文〔2021〕192 号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郑州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的

通 知

各开发区、区县（市）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结合郑州市装配式建

筑产业基地发展实际，制定了《郑州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2021 年 11 月 27 日



郑州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的实施意见》（郑政文〔2017〕37 号）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

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补充通知》（郑政文〔2021〕25 号）文件精神，加

强我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根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河南

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条例》等有关政策法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郑州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以下简称产业基地）是指产

业基础较好、技术先进成熟、研发创新能力强、具备从事装配式建筑技

术力量、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主要包括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产业基地，以及整体厨卫、教育培训、

技术检测、建筑设计等相关基地。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产业基地的申请、评审、认定、发布和监督

管理，郑州市建筑节能与装配式建筑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市节能装配

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第二章 申 请

第四条 申请产业基地的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1.在郑州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较强的装配式建筑产业能力：

（1）混凝土结构基地：应拥有 2 条以上全自动流水生产线、规划

不低于 4 条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不低于 10 万立方米；

（2）钢结构基地：应具备满足 100 万平方米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年



生产能力；

（3）木结构基地：应具备满足 5 万平方米装配式现代木结构建筑

年生产能力；

（4）整体厨卫基地：应具备整体厨卫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不少于 3

万套；

（5）教育培训基地：应具备相关办学资质，装配式建筑主要工种

理论教学和实际操作场地齐全，设施完备，具备装配式建筑培训专业师

资力量，教学理念科学先进，贴近我市装配式发展实际；

（6）技术检测基地：应具备相关检测资质，熟悉装配式建筑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及有关技术标准，拥有装配式建筑检测相关设备和场地，

管理规范，拥有良好的业绩支撑和市场信誉；

（7）建筑设计基地：应具备相关设计资质，熟悉装配式建筑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及有关技术标准，有一定的装配式建筑项目设计经验，

管理规范，具有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拥有良好的业绩支撑和市场信誉；

3.具有较强的深入设计、系列开发、市场开拓与集约化供应的能力，

生产、检测设备配套齐全，工艺先进，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基地占地面

积 150 亩以上，厂房建筑面积和成品存放场地均不少于 2 万平方米，实

验室工作区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

4.利用基于 BIM 技术的质量管理平台，通过二维码或无线射频

（RFID）芯片等可靠识别与管理技术，实现构件生产、检验、入库、装

车运输等阶段对预制构件的信息化管理；按时上报台账信息，准确填报

相关数据；



5.管理规范，具有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自主研发或引进完善技术生产的产品成熟可靠，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及我

省相关标准要求，市场信誉良好；

6.具有与装配式建筑产业能力相适应的标准化水平和能力，建立原

材料及产品检验试验室，试验室计量仪器和检验设备的配备应满足生产

过程检验和出厂产品检验的需要，综合实力较强，在所属领域具有较高

知名度，具有较好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经营业绩。

第五条 申请产业基地的企业向所在区县（市）装配式建筑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各区县（市）装配式建筑管理部门根据当地产业布局情况，

负责对本辖区内申请产业基地的企业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上报市节能

装配中心。

第六条 申请产业基地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1.郑州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申请表（见附件）；

2.项目立项（备案）相关资料；

3.郑州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

4.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企业管理制度、质量安全保证体

系；

5.其他相关材料。

第三章 评审、认定和发布

第七条 市节能装配中心组织评审专家组，对申请的产业基地进行实

地核查和评审。



第八条 评审专家组由 5-7 名专家组成，专家从郑州市装配式建筑

评审委员会中抽取。专家组应客观、公正进行评审，遵循回避原则，并

对评审结果负责。

第九条 评审内容主要包括：产业基地的年生产能力、厂房、设备、

成品存放场地、实验检测等基础条件；人才、技术和管理等综合实力；

产业基地发展规划、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经济社会效益分析及示范作用

等。

第十条 通过评审的产业基地将在郑州市城乡建设局网站（有关媒

体上）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由市节能装配中

心认定后发布名单；认定有效期为 3 年，届满前 3 个月由产业基地提请

复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产业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区县（市）

装配式建筑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产业基地的监督管理工作，市节能装配

中心对各产业基地进行督导巡查。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市节能装配中心下发整改通知书，

限期整改，在规定期限内仍未达标的，撤销产业基地认定，两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

1.发生违法、违规或重大事故的；

2.产品抽检不合格的；

3.经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4.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整改不到位的。

第十三条 通过认定的产业基地应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确保

部品部件的质量；健全服务体系，做好部品部件的售后服务工作，保证

企业的良好信誉。

第五章 奖励与支持

第十四条 通过本级评审的产业基地可享受郑州市相关优惠政策，并

可推荐享受国家及河南省相关优惠政策。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